关于完善仲裁联络员工作网络的通知
各区（县）工商联、地区（行业）商会、各直属会员企业：
为充分发挥仲裁在化解非公有制企业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南京市工商联将在前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推行仲裁法律制度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仲裁联络员工作网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仲裁联络员推荐对象

市、区（县）工商联执委以上会员企业的法务工作者或相关管理人员；
地区（行业）商会的常务理事以上单位法务工作者或相关管理人员；
各区（县）工商联、地区（行业）商会的分管领导或具体工作人员。

二、相关事项
请相关单位接此通知后，高度重视，组织本单位、本系统相关人员填写《仲裁联络员登记表》（该表可在商会网站下载），并将回执于2009年1月16日前反馈至市工商联经济处。
2007年已填报过仲裁联络员的企业和商会组织请在备注中注明。

三、联系人
联系人： 钱卫冰、陈骏俊
联系方式： 83196151、83196180（传真）
网    址： www.njcc.org.cn
电子邮箱： Qianweibing@hotmail.com
南京市工商联
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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